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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江苏中卫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９９０．００ ９９％

２

北京京卫信康科技

１０．００ １％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江苏中卫康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５６６．３３

净资产

１

，

５４４．０７

净利润

６６．６５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４

、洋浦京泰药业

洋浦京泰药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主要从事药品的销售，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洋浦京泰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９１４６０３００６６５１４１０３５Ｈ

法定代表人 张宏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

Ｈ

栋

４

层

４０３

号房

经营范围

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的销售；技术

转让。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登记机关 海南省洋浦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洋浦京泰药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北京京卫信康科技

９９．９０ ９９．９０％

２

卫信康

０．１０ ０．１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洋浦京泰药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３

，

１６３．０２

净资产

１

，

２４６．５９

净利润

１６３．９５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５

、北京京卫信康科技

北京京卫信康科技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主要从事药品研发，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京卫信康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７４００６０９０６Ｑ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东区产业基地何营路

８

号院

５

号楼

１

层

１０１

经营范围

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５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京京卫信康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北京京卫信康科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５

，

１５４．６５

净资产

５

，

１２０．３５

净利润

－５３５．７９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６

、北京藏卫信康研发

北京藏卫信康研发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主要从事药品研发，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藏卫信康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３２７２３３９５７Ｅ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东区产业基地何营路

８

号院

５

号楼

１

至

５

层

１０１

（

３

层

３０１

室）

经营范围

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京藏卫信康研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北京藏卫信康研发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３

，

８６９．４７

净资产

９２７．９４

净利润

８６８．０７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７

、北京京卫众智

北京京卫众智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主要从事药品研发，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况

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京卫众智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６７０５６５７９９６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２２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２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２５

号

３

层

７

单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京京卫众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北京京卫众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６１４．０４

净资产

－５１９．６１

净利润

－３２．３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８

、江苏京卫海天

江苏京卫海天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主要从事药品研发，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况

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京卫海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１２９１５６５３１６８９７Ｕ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泰州市药城大道

１

号科技大厦

１００５

室

经营范围

药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不含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登记机关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江苏京卫海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９９６．００ ９９．６０％

２

北京京卫信康科技

４．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江苏京卫海天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２３０．２１

净资产

１

，

２２９．１４

净利润

１３．３５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９

、北京中卫康

北京中卫康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中卫康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６８１９５５８０５１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２５

号二层

５

单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京中卫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北京中卫康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２８３．９４

净资产

－８０．９０

净利润

－７０．２７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卫信康有限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受让北京京卫信康科技所持北京中卫康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中卫康成为卫

信康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此次股权转让前，北京中卫康为北京京卫信康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均为

６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北京京卫信康科技作出决定，同意将所持北京中卫康全部

６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６００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卫信康有限；北京京卫信康科技与卫信康有限于同日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北京中卫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根据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出具的转账回执，卫信康有限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６００

万元。

１０

、香港中卫信康

香港中卫信康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香港中卫信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港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中环夏悫道十二号美国银行中心

１３０１

室

主营业务 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香港中卫信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港币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

、北京中卫信康基因生物

北京中卫信康基因生物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尚未开展业务，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中卫信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３ＭＡ００５Ｎ８５９Ｍ

法定代表人 张宏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路

１２

号院

６４

号楼（天竺综合保税区）

经营范围

技术检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销售

Ｉ

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承办展览展示。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３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京中卫信康基因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北京中卫信康基因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９７４．０９

净资产

１

，

９６７．５０

净利润

－３２．５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１２

、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

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１１３ＭＡ１ＭＰ６７Ｒ７４

法定代表人 张宏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纬地路

９

号

Ｆ６

栋

５６５

室

经营范围

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登记机关 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

总资产

３８７．２４

净资产

３７９．０６

净利润

－２０．９４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瑞华所审计。

１３

、常州赢康

常州赢康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尚未开展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常州赢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４１２ＭＡ１ＮＣＧＨＦＸＤ

法定代表人 雷志勇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稻香路

６８

号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医药产业信息咨询；医药市场调研；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品牌形象策

划；公关活动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翻译服务；药品文号注册代理代办；生

物医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 （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登记机关 常州市武进区场监督管理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常州赢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卫信康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赤峰誉达（已注销）

赤峰誉达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并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注销，至注销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赤峰誉达药业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

１５０４０２００００６４４６６

法定代表人 翁自忠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药品生产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注销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

登记机关 赤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山分局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内蒙古白医制药与赤峰赛林泰药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内蒙古白医制药

以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自赤峰赛林泰药业有限公司受让取得赤峰誉达全部

５００

万元的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０

元）。在该时点，赤峰誉达有

３０

个药品生产批件，发行人收购赤峰誉达作价主要依据其持有药品生产批件

价值，作价公允。

此次收购经过北京中瑞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中瑞诚评字【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１７３

号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根据该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采用重置成本法对赤峰誉达

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赤峰誉达在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１９．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将赤峰誉达《药品生产许可证》项下的大容

量注射剂生产并入内蒙古白医制药，并注销赤峰誉达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赤峰誉达已不持有药品生产

资质证书，发行人随即启动赤峰誉达的注销工作。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赤峰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准赤峰

誉达办理税务注销登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赤峰市红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赤峰誉达注销登记。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均围绕主营业务进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环评批复文件

发改委备案文

号

用地情况

１

注射剂新药产

业化建设项目

１６

，

００３．７５ ８

，

０００．００

兴环审（

２０１６

）

１０

号、

２０１７－６

号

［

２０１６

］

０３２

号

乌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Ｂ４５３０６

号土地权

证

２

白医制药新产

品开发项目

７

，

７７４．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 ［

２０１６

］

０３６

号

乌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Ｂ４５３０６

号土地权

证

３

营销网络拓展

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

７

，

９６６．８１ ４

，

７０３．５４

—

［

２０１６

年度］拉

经开投资备

２１

号

拟在北京购买写

字楼、在各办事处

所在地租赁办公

室

４

江苏中卫康研

发中心建设项

目

７

，

０５３．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宁栖环表复

［

２０１６

］

０６０

号

宁栖发改字

［

２０１６

］

１１５

号

已签订《房屋转让

合同》、完成该研

发用房的竣工验

收备案

５

西藏卫信康研

发中心建设项

目

５

，

０３５．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拉环评审

［

２０１６

］

２３１

号

［

２０１６

年度］拉

经开投资备

２２

号

拉城经登第

２０１２－

０２０

号（第一批）

１１－０５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 — —

合计

５３

，

８３２．５６ ２９

，

７０３．５４

— —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 是公司依据未来发展规划做出

的战略性安排。 上述项目中注射剂新药产业化建设项目帮助公司进一步扩大现有产能，承接新产品快

速增长的产能需求； 白医制药新产品开发项目包括从临床前研究到申报生产等不同阶段的重点研发

项目，形成合理有序的产品梯队，是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有力保障；江苏中卫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及西藏卫信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分别是公司的口服制剂研发中心、民族药现代化研发中心，利用地缘

性人才及资源优势，以配套的硬件平台实现公司新产品开发战略落地；营销网络拓展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精细化能力，夯实销售网络覆盖，提升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完善公司内部业务

管理系统，以适应公司的业务规模及发展步伐；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保障各项经

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主导产品被进一步仿制的风险

公司基于自身的研发实力及临床需求，选择了市场空间较大、技术门槛较高的品种开展研发，主导

产品包括注射用

１２

种复合维生素、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蔗糖铁注射剂、门冬氨酸钾注射液等，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收入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８３．６７％

、

８８．３５％

、

９１．５８％

。目前这些产品存在被其

他制药企业进一步仿制的可能。如果其他制药企业成功仿制并推向市场销售，可能会导致公司主导产品

市场份额下降，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二）业务合作的风险

为了充分利用我国医药行业充裕的

ＧＭＰ

产能，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公司在研发技术优势和销

售优势的基础上，采用了与普德药业业务合作的模式，即通过技术输出和市场品牌管理，由生产企业申

请产品的生产批件并进行生产，公司负责合作产品的全国独家总经销。合作模式增强了公司及合作方普

德药业的盈利能力， 也带来了合作方违反合作协议的商业风险。 公司在协议中已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条

款、违约责任条款等对自身利益实施保护，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对方的违约可能。一旦合作方违约，

将影响公司主导产品的市场供应，进而影响公司经营。

（三）药品价格调整的市场风险

国家发改委

１９９８

年以来对医药市场进行了多次降价，近年来，国家卫计委等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各

项通知，控制药占比、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 根据（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

］

９０４

号）《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

改革意见的通知》，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

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其中：（

１

）医保基金支

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的程序、依据、方法等规则，探索建立引

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

２

）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

格。随着主管部门不断改进完善药品价格体制，健全医疗保险制度、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制度等制度，进一

步强化医保控费执行力度，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将在较长周期内面临下调风险，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

（四）医疗体制改革导致的经营风险

医药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医药产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商品；同时，医

药产业又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其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及各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其

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整个行业实施监管。如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明确要求医改省份全范围内推广 “两票制”；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国务院医改办等联合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应逐步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

制”。 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要率先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执行“两票

制”，争取到

２０１８

年在全国全面推开。

目前，已有福建、安徽、陕西、湖南、四川等省份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明确推行“两票制”政策，

不同省份之间在一定差异。 如重庆市提出境内外药品的全国总经销商视同生产企业。

“两票制”的实施旨在规范、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避免额外用药成本，并非针对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环节的基本职能和合理收益。 在“两票制”政策实施省份，由于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只能开一次发票，

发行人与普德药业原有关于合作产品的购销关系不再继续。 发行人已与普德药业就“两票制”政策下的

业务运行达成一致，发行人将通过收取专利

／

技术使用费、商标

／

品牌使用费用以及市场管理及推广服务

费用，获取相关收益，发行人和合作方普德药业的利润来源和收益水平均无重大改变。 上述约定已在具

体执行中。但是，在未来执行过程中，仍需要双方根据政策要求进行持续、具体地协商，如出现困难，会对

发行人和合作方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各省份正在分别制定“两票制”实施细则，各地“两票制”具

体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发行人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各项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医疗卫生市场的政策环境可能面临重大变化，行业相关

的监管政策仍在不断完善、调整。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将

会难以满足以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需求，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新药研发和推广风险

公司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是能够持续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新产品，形成一定的产品系列。

为此，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加大研发力度。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药品注册一般要经过临床前基础工作、临床

研究审批、药品生产审批等阶段，如果最终未能通过药品注册审批，则将导致新药研发失败，进而影响到

公司前期投入研发费用的回收。此外，如果公司新药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或不能被市场接受，

将会影响公司收入的实现，对公司盈利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六）业务合规风险

公司已建立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合规管理体系， 但不能完全排除经销商或个别员工在药品购销

活动中存在不正当的商业行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品牌形象，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公司被监管部门

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影响公司产品参与药品集中采购招标资格，这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严重不利

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七）核心人员流失或不足的风险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拥有稳定、高素质的核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团队。 公司一直

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制定了具有竞争力的员工薪酬体系，并对核心员工采用了股权激励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人才队伍稳定，未发生核心人员离职的现象。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未来不排除公司核心人员流失的风

险。 此外，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张，对核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的需求将有所增加，公司也

将面临人才不足的风险。

（八）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及各子公司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

１

，

８８０．４０ ２

，

０５７．３８ １

，

２７９．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２

，

６８８．６０ １２

，

６１５．５４ １３

，

７０８．５０

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

／

利润总额

１４．８２％ １６．３１％ ９．３４％

如果国家相关税收征管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公司在持续经营过程中，未能达到相关优惠条件，则公

司的税赋有可能增加，会使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现金流水平受到不利影响。

（九）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勇。 在本次发行前，张勇合计能够控制公司

８６．１０１０％

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

６

，

３００

万股后，实际控制人仍将控制公司不低于

７３．２７７４％

的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可能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和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对重大资本支出、关联交易、人事任免、公司战略等

重大事项施加影响，存在公司决策偏离中小股东最佳利益目标的可能性。

（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将得到大幅提高，公司的产业链将进一

步完善。尽管公司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可在较大程度上保证新

增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但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出现较大变化，或者出现其它对公司业务拓展不利的客观因

素，公司将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项目收益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注射剂新药产业化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６

，

００３．７５

万元，建设完成后将新增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液产能

１０００

万支

／

年，建成正常运行并完全达产后可实现年税后净利润

４

，

１３２．１１

万元，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为

１９．６６％

，经济效益良好。 上述信息仅为该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并不构成任何对发行人未来盈利状况的

预测或承诺。

尽管公司已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规模、市场前景、营销策略等作出系统规划及充

分论证，拟生产的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已具备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及与之匹配的销售能力；但上述论证均

系基于当前条件所作的判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若行业环境、供求情况、技术替代等方面发生重大变

化，将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十一）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每年新增折旧和摊销费用最高可达

４

，

７３０．２３

万元。 尽管在编制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 公司已充分考虑折旧和摊销费用增加的运营成本， 但是由于市场发

展、宏观经济、行业政策等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难以在预计周期内实

现收益，项目新增的折旧和摊销费用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十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８．７２％

、

３２．９３％

和

２５．０１％

，逐期下降。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从投入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在此期间公司的盈利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则面临净资产收益率下

降风险。

（十三）营业外收入的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外收入在利润总额中的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外收入

１

，

４３７．９０ ９２５．７５ １

，

０７２．０２

利润总额

１２

，

６８８．６０ １２

，

６１５．５４ １３

，

７０８．５０

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

１１．３３％ ７．３４％ ７．８２％

公司营业外收入的主要构成是政府补助，公司所收到的政府补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公

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大幅下降，公司的盈利水平可能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１

、销售合同

公司通常与经销商签署长期产品销售协议，有效期在一年以上；实际发生销售时，按照订货量签署

单笔订货合同（订单）。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与

２０１６

年度主要经销商签署的长期产品销售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产品经销协议书：石家庄天利医药有限公司

甲方：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石家庄天利医药有限公司

乙方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街

１５６

号富天大厦

８０７－８１４

标的：注射用

１２

种复合维生素

结算方式：先款后货

数量：协议期内

１０３

万支（原则约定）

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履行期限：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违约责任：（

１

）若发现窜货现象，甲方依据乙方提供的证据进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核实的数量要求责

任方承担窜货数量两倍金额的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对乙方损失给予相应补偿。 如发现乙方窜货，乙

方应同样按照上述方式承担违约金。（

２

）乙方在取得区域经销权后，不得销售与甲方产品相同、相近或相

类似的各类竞品。 乙方应对甲方的商业信息保密，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甲方商业信息，在

经营过程中不得有损甲方产品与企业的形象和利益。 若乙方违反上述任何规定，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取

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保留追究赔偿的权力。 （

３

）乙方只负责经销本协议内的医院，不得跨区域销售，亦

不得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医院销售， 否则甲方将对乙方跨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量两倍金额

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如发现乙方恶意窜货，甲方将对乙方跨经销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

量实行收取五倍金额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并扣除乙方缴纳的保证金并终止与乙方的合作，终止

协议并取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

２

）产品经销协议书：湖南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甲方：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乙方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龙福路

２

号（金霞湘绣园

１１－１２

楼）

标的：注射用

１２

种复合维生素

结算方式：先款后货

数量：协议期内

８０

万支（原则约定）

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履行期限：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违约责任：（

１

）若发现窜货现象，甲方依据乙方提供的证据进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核实的数量要求责

任方承担窜货数量两倍金额的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对乙方损失给予相应补偿。 如发现乙方窜货，乙

方应同样按照上述方式承担违约金。（

２

）乙方在取得区域经销权后，不得销售与甲方产品相同、相近或相

类似的各类竞品。 乙方应对甲方的商业信息保密，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甲方商业信息，在

经营过程中不得有损甲方产品与企业的形象和利益。 若乙方违反上述任何规定，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取

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保留追究赔偿的权力。 （

３

）乙方只负责经销本协议内的医院，不得跨区域销售，亦

不得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医院销售， 否则甲方将对乙方跨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量两倍金额

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如发现乙方恶意窜货，甲方将对乙方跨经销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

量实行收取五倍金额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并扣除乙方缴纳的保证金并终止与乙方的合作，终止

协议并取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

３

）产品经销协议书：四川欣吉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欣吉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住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兴盛西路

２

号

２

期

３

栋

８０８

号

标的：注射用

１２

种复合维生素

结算方式：先款后货

数量：协议期内

８０

万支（原则约定）

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履行期限：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违约责任：（

１

）若发现窜货现象，甲方依据乙方提供的证据进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核实的数量要求责

任方承担窜货数量两倍金额的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对乙方损失给予相应补偿。 如发现乙方窜货，乙

方应同样按照上述方式承担违约金。（

２

）乙方在取得区域经销权后，不得销售与甲方产品相同、相近或相

类似的各类竞品。 乙方应对甲方的商业信息保密，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甲方商业信息，在

经营过程中不得有损甲方产品与企业的形象和利益。 若乙方违反上述任何规定，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取

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保留追究赔偿的权力。 （

３

）乙方只负责经销本协议内的医院，不得跨区域销售，亦

不得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医院销售， 否则甲方将对乙方跨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量两倍金额

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如发现乙方恶意窜货，甲方将对乙方跨经销区域销售的协议产品按窜货数

量实行收取五倍金额计收违约金（按零售价计算），并扣除乙方缴纳的保证金并终止与乙方的合作，终止

协议并取消乙方区域经销权，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２

、合作协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与普德药业就主要产品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乙方 合作期起于 合作期止于 合作产品

１

普德药业

２００３．１１．１

甲方提出合作终止之

日

复合维生素相关原料及注射用

１２

种复合

维生素

２

普德药业

２００３．１１．１

甲方提出合作终止之

日

门冬氨酸钾、门冬氨酸镁原料及注射用门

冬氨酸钾镁

３

普德药业

２００４．１１．８

甲方提出合作终止之

日

蔗糖铁原料及蔗糖铁水针、注射用蔗糖铁

粉针

４

三联药业

２０１６．１２．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注射用复方甘草酸甘

３

、建筑工程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５００

万以上的重大建筑工程合同如下：

甲方：内蒙古白医制药

乙方：沈阳天马医药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乙方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北文萃路

３７

号

５３

门

标的：原料药车间净化安装工程

合同金额：

５４６．００

万元

质量标准：合格率

１００％

，工程质量达到优良等级，满足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要求

违约责任：承包人承诺工程施工不得有侵犯他人专利权问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承包方

承担，且发包人保留追偿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力。

４

、其他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５００

万以上的其他重大合同包括设备采购合

同、原料药长期购销协议、以及房产购置合同共计

４

项，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合同：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内蒙古白医制药

供方：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方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新康路

１

号

标的：吹灌封一体机

数量：

１

台，

５００

万元

违约责任：（

１

）若供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交货期交货，则供方每延迟一天，则按照延期交货设备总价

款的

０．５％

缴纳延迟赔偿金；逾期超过

３０

日，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供方除向需方退还全部款项外，还应按

照合同总价格的

１０％

向需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

２

） 如需方逾期付款或逾期提货 （因供方原因造成的除

外），则除交货期顺延外，每延迟一天，需方还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０．５％

向供方交纳延迟违约金；（

３

）合同履

行过程中， 如发生违约与纠纷， 违约金支付的违约金、 罚金和赔偿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标的价格总额的

１０％

。

（

２

）门冬氨酸钾原料药买断购销协议

甲方：内蒙古白医制药、洋浦京泰药业

乙方：通辽市华邦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铁东

履行期限：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质量标准：门冬氨酸钾原料药执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质量标准（

ＹＢＨ００６０２０１１

）及最

新版的中国药典标准、双方约定的内控标准。

违约责任：（

１

）如甲方未按时间付款，应赔偿乙方应付而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一违约金。如乙方未按

规定时间送货、送货延迟（因不可抗力除外），应赔偿甲方该笔订单采购金额每日千分之一违约金。（

３

）任

何乙方恶意违约，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 并有权按照惩罚性条款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

任。

（

３

）融创园定制合同

出卖人：北京泰达立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买受人：北京京卫信康科技

出卖人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竺园二街

３

号院

４

幢二层（天竺综合保税区）

合同金额：

１

，

８３１．５６

万元

违约责任：逾期

９０

日内交付按每日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９０

天，出卖方有权解约

（

４

）房屋转让合同

出卖人：江苏仙林生命科技创新园发展有限公司

买受人：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

出卖人住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纬地路

９

号

Ｄ５

室

合同金额：

１

，

６７２．７１

万元

违约责任：逾期按每日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９０

天守约方有权解约。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已经承诺或者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事项。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关联方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及一期无违法违规行为。

（五）刑事诉讼或行政处罚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诉

讼或行政处罚的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一）发行人：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勇

联系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孵化园区

１＃

厂房二层收缩缝以南

２０１－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１－６６０ １７６０

传真号码：

０８９１－６６０ １７６０

联系人： 熊晓萍、于海波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６８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９４０

保荐代表人： 王栋、罗耸

项目协办人： 彭浏用

项目其他经办人： 王琦、孙炎林、周游、游筱璐

（三）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 张炯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太平金融大厦

１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６ ５２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８２６ ５５３７

经办律师： 麻云燕、王翠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顾仁荣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５－１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 ５５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０９ １１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富根、徐伟东

（五）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 陈冬梅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中心

１

号楼

Ａ

区

７０７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８６ ８４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８６ ８３８５

经办注册评估师： 袁秀莉、信娜

（六）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 ３８７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８８７ ００６４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工作安排 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

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该等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露，具体如

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三、文件查阅地址

１

、发行人：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孵化园区

１＃

厂房二层收缩缝以南

２０１－１

室

查询电话：

０８９１－６６０１７６０

；传真：

０８９１－６６０１７６０

；邮编：

８５１４０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６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９４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６

发行人：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3

日

（上接

A27

版）


